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物价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宿发改价检处〔2018〕6号

当事人基本情况：
被处罚人：安徽皖北医院司法鉴定所，位于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院内。法人代表：盛继伦，联系电话：0557-3982910。
违法事实和证据：
2018年7月2日至8月31日我们依法对安徽皖北医院司法鉴定所2017年的司法鉴定收费活动进行了行政执法检查。经查，安徽皖北医院司法鉴定所在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以下价格违法事实：
安徽皖北医院司法鉴定所在2017年开展重新鉴定过程中，收取文证审查费，该费用未按照文件要求经委托方确认，在约定协议中明确。
上述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检查登记表及司法鉴定档案复印件为证。
责令改正的内容：
责令安徽皖北医院司法鉴定所规定期限内在营业场所或缴费地点的醒目位置公布及协议、合同中注明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等。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安徽皖北医院司法鉴定所上述行为违反了《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属于《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第十九条“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先消费后结算的，须出具结算单据，并应当列出具体收款项目和价格。一项服务可分解为多个项目和标准的，经营者应当明确标示每一个项目和标准，禁止混合标价或捆绑销售。”规定的价格违法行为。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第（三）项“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收取未标明的费用的；”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一）项“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七条“经营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所列情形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和《安徽省物价局关于印发安徽省价格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的通知》第十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处罚：”第（一）项“价格违法行为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第（二）项“能够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价格违法行为的”规定，鉴于你所意识到以上问题后立即着手进行了整改，也积极完善材料手续，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符合从轻处罚的情节，本机关对安徽皖北医院司法鉴定所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对你单位违反明码标价的价格违法行为处以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方式和期限： 
限安徽皖北医院司法鉴定所在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2000元上缴到宿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埇桥支行，账号：1312047109024931810。
加处罚款告知：
安徽皖北医院司法鉴定所逾期未缴纳罚款，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权利救济途径告知：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安徽皖北医院司法鉴定所应在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安徽省物价局或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不进行复议的，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2018年12月14日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留存办案机构，一份留存法规科。
